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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关于对关于对关于对 STSTSTST 岩石岩石岩石岩石处置资产相关事项的问询函处置资产相关事项的问询函处置资产相关事项的问询函处置资产相关事项的问询函    

 

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29日，公司公告称，拟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处置前

期已经失去控制的子公司荆门汉通置业有限公司 42%的股权，公开

拍卖收入不计入当期损益，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 条等

有关规定，现请你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一、公告显示，本次拟采用公开拍卖的方式处置失控子公司荆

门汉通 42%的股权。请公司补充披露：（1）判断荆门汉通子公司失

控的依据和目前掌握的子公司情况，包括控制状态、董监高、经营

状况等；（2）公司为取得子公司控制权和财务会计资料已采取的措

施；（3）通过公开拍卖方式处置荆门汉通 42%股权的主要原因及考

虑，该处置方式是否有利于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4）后续公

开拍卖的主要程序和进展安排。 

二、公告显示，荆门汉通主营房地产开发销售业务，经调整后

其失控前的净资产为-4238.74万元。截至8月28日，公司持有荆门

汉通 42%股权的账面价值为 0。请公司补充披露：（1）2016 年 10

月荆门汉通失控前的账面价值、主要业务和主要经营业绩情况，上

述账面价值调整的具体情况；（2）荆门汉通的主要资产情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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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门汉通失控后公司的会计处理具体过程、主要依据，及是否符合

会计准则的规定；（4）本次公开拍卖收入拟进行的会计处理，以及

不计入当期损益的依据，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请会计师发表

意见。 

三、公告显示，本次公开拍卖，公司明确将全部关联方列为非

合格竞买参与方。并且要求竞买方及控股股东作出相关承诺，在受

让标的资产后，如竞买方取得标的资产二次处置收益，应在产生收

益后的三个自然日内将二次股权转让收益支付给公司。请公司补充

披露：（1）竞买方及控股股东作出二次处置收益相关承诺的具体实

施方案，竞买方支付公司二次处置收益的相关安排是否能够得到有

效执行；（2）是否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以及确保本次公

开拍卖交易公允，并最大限度的保护上市公司利益的主要安排；（3）

请公司控股股东提供相关承诺的证明文件。 

四、公告显示，本次公开拍卖底价参考拟转让资产的账面价值，

未触及股东大会审议标准。若最终拍卖价格触及上市规则相关规定，

本次成交协议将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请公司结合《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补充

说明本次资产处置履行的决策程序是否合规。 

五、请公司梳理涉及荆门汉通的相关交易，核实是否存在与上

市公司有关的权利义务关系，包括但不限于业绩补偿承诺、担保、

资金往来等。如有，请补充披露公司掌握的具体情况,并说明为维

护上市公司利益拟采取的措施及后续安排。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对外披露，并于2020年 9月 7日



 

之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

 
 
 
 
 
 
 
 
 
 
 

                                    

 

之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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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监管二部 

年八月三十一日 


